
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

优秀学生社团、优秀社团指导教师、优秀学生社团干部评比办法

为了规范社团活动，促进社团发展，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管理，使我校学生社

团向着高层次、高格调、高品位的方向发展，同时使社团评优更加规范、科学，

特制定本标准。

一、优秀学生社团的评选条件

1.社团成立必须满一个学年。

2.社团组织机构健全、分工明确；社团管理严格，成员有纪律性、大局观，

能模范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社团相关的管理规定；社团档案齐全、管理规范；

社团经费收支明细清晰，使用得当；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没有违法违纪行为，

运行良好。

3.按时开展社团活动，及时上交各种材料；

4.社团有自身特色，能够调动广大学生积极性，使广大学生受益，丰富校园

文化；能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，并能独立承办、协办一些重大活动（系

部、学校、校外），举办的活动效果显著。

5.社团在服务同学、活跃校园方面表现突出，在校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和知名

度；能积极扩大宣传，充分利用广播站、社团网站、校报、校园网等媒体提高社

团的知名度。

二、优秀社团指导教师的评选条件

1.指导同一社团时间不少于一学年。

2.按时指导社团开展活动，无无故缺课记录，因公请假次数不得多于 4 次，

因私请假次数不得多于 2次。

3.工作认真负责，指导社团活动成绩突出，在学校学生社团工作中取得了显

著的成绩；

4.正确引领社团进行目标的设定、活动内容的拟定，并经常带领学生进行相

关活动，在本校社团中有一定积极影响。

三、优秀学生社团干部的评选条件

1.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社团内部学生干部，任职满一年。

2.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遵守《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社团管

理条例（试行)》规定的各项要求；

3.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、乐于助人，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组织的各

项活动；关心集体、乐于奉献、工作责任心强，工作成绩突出，在社团各项活动




